
新 疆 财 经 大 学
研字〔2021〕2 号

研究生任课教师调（停）课管理规定

为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规范任课教师调（停）

课程序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承担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教学活动的单位和个

人。

第二条 根据培养方案确定的教学安排须严格执行，每学期课表一经

排定，不得随意调整变更。

第三条 任课教师在授课期间未经批准不得无故调（停）课或委托他

人代课，因病、事请假不能上课时，应办理调（停）课手续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可按规定申请调课

1、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、专业性的重要会议或工作的；

2、因病确实不能坚持上课的；

3、因全校性的活动，由学校规定的调课；

4、其他不可抗力因素。

第五条 调（停）课具体要求



1、任课教师需至少提前 2 天提交调课申请。

2、调课申请须详细写明调课原因。

3、学校安排出国或到校外进修需调课的，须提供学校相关部门的证明，

否则不予审核通过。

4、代表学校参加学术会议需调课的，须提供会议通知证明，否则不予

审核通过。

5、学校安排其它出差任务需调课的，须提供学校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，

否则不予审核通过。

6、因病需调课的，须提供医院诊断证明；紧急突发性病假可申请临时

停课，并与研究生处联系，事后须补交医院诊断证明。

7、调（停）课申请由任课教师本人向学院提出，严格遵守调课手续，

严禁直接联系研究生处工作人员私下办理调（停）课。

第六条 调（停）课办理程序

1、任课教师填写《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任课教师调（停）课审批表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审批表》）一式两份，写明调课原因及补课时间，并提供相

应佐证材料，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签字、盖章，报研究生处审批，研究生

处和学院各留存 1 份。

2、任课教师申请调（停）课，须提前与学生确定补课时间，补课时间

均不可安排在周三下午，处级干部教师也不可安排在周二下午。如无法确

定补课时间，需在规定教学周内确定补课时间，并向学院、研究生处备案。

3、调（停）课安排确定后，任课教师应及时通知学院秘书、相关老师

和学生，确保补课正常进行。

4、已调整课程如需再次调整，视为 2 次调课，需重新办理调课手续。



第七条 学院须严格控制调（停）课频次，每门课程每学期调（停）

课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 次，调（停）课频数将作为各教学院（部）年终

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八条 未经学院及研究生处擅自调课的，或虽已办理停课手续，但

未能及时补课的，一经核实一律按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。

第九条 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研究生处

2021 年 3 月 16 日


